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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公共設施興闢業得逕行洽購」，徵諸行政院向立法院提出該條項原

草案文字本為：「依本條例投資興闢經都市計畫劃設而尚未開發之公共

設施用地時，應由投資人逕行洽購」，對照以觀，得申請投資興建公共

設施者，土地所有權人係優先於興闢業者，立法原意至為明顯。本院釋

字第三六三號解釋解釋文末段所稱：「在獎勵投資條例施行期間申請

興建公共設施，應符合該條例第三條之規定」，係指興闢業者申請興建

公共設施應符合該條第一項第十一款所定要件而言。若土地所有權人

為自然人而未組織股份有限公司者，雖得依該條例第五十八條之一第

一項規定優先投資，惟能否享有各種優惠，仍應按該條例規定處理。本

院上開解釋，應予補充。

釋字第四五○號解釋（87.3.27.）

【解釋文】

大學自治屬於憲法第十一條講學自由之保障範圍，舉凡教學、學習

自由有關之重要事項，均屬大學自治之項目，又國家對大學之監督除應

以法律明定外，其訂定亦應符合大學自治之原則，業經本院釋字第三八

○號解釋釋示在案。大學於上開教學研究相關之範圍內，就其內部組織

亦應享有相當程度之自主組織權。各大學如依其自主之決策認有提供

學生修習軍訓或護理課程之必要者，自得設置與課程相關之單位，並依

法聘任適當之教學人員。惟大學法第十一條第一項第六款及同法施行

細則第九條第三項明定大學應設置軍訓室並配置人員，負責軍訓及護理

課程之規劃與教學，此一強制性規定，有違憲法保障大學自治之意旨，

應自本解釋公布之日起，至遲於屆滿一年時失其效力。

【解釋理由書】

國家為健全大學組織，有利大學教育宗旨之實現，固得以法律規定

大學內部組織之主要架構，惟憲法第十一條關於講學自由之規定，係對

學術自由之制度性保障，大學自治亦屬該條之保障範圍。舉凡教學、學

習自由、講授內容、學生選擇科系與課程自由等均屬大學自治之項目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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業經本院釋字第三八○號解釋釋示在案。大學於上開教學研究相關之

範疇內，就其內部組織亦應享有相當程度之自主組織權，如大學認無須

開設某種課程，而法令仍強制規定應設置與該課程相關之規劃及教學

單位，即與憲法保障學術自由及大學自治之意旨不符。倘各大學依其自

主之決策，認有提供學生修習軍訓或護理課程之必要，自得設置與軍訓

或護理課程相關之單位，並依法聘請適任之教學人員。惟大學法第十一

條第一項第六款及同法施行細則第九條第三項規定，大學應設置軍訓室

並配置人員，負責軍訓及護理課程之規劃與教學，未能顧及大學之自主

權限，有違憲法前述意旨。本件解釋涉及制度及組織之調整，有訂定過

渡期間之必要，故上開大學法及同法施行細則之規定，應自本解釋公布

之日起，至遲於屆滿一年時失其效力。大學法第十一條第一項第一款至

第四款所列教務處、學生事務處、總務處、圖書館為支援大學教學及研

究所必要，第七款至第九款之秘書室、人事室、會計室為協助大學行政

之輔助單位，該法定為大學應設之內部組織，與憲法保障大學自治之意

旨尚無牴觸。至大學提供體育設施及活動以健全學生體格固有必要，然

是否應開設體育課程而必須設置體育室，亦屬大學自治之範疇，同條第

一項第五款之規定仍應由有關機關一併檢討改進，併此指明。

釋字第四五一號解釋（87.3.27.）

【解釋文】

時效制度係為公益而設，依取得時效制度取得之財產權應為憲法

所保障，業經本院釋字第二九一號解釋釋示在案。地上權係以在他人

土地上有建築物，或其他工作物，或竹木為目的而使用其土地之權，故

地上權為使用他人土地之權利，屬於用益物權之一種。土地之共有人

按其應有部分，本於其所有權之作用，對於共有物之全部雖有使用收

益之權，惟共有人對共有物之特定部分使用收益，仍須徵得他共有人

全體之同意。共有物亦得因共有人全體之同意而設定負擔，自得為共有

人之一人或數人設定地上權。於公同共有之土地上為公同共有人之一

釋字第四五一號解釋




